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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腾亚精工

（二）股票代码：30112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24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81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

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

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22.49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22.4952元/股。

截至2022年5月20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A股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2021年

扣非前EPS

（元/股）

2021年

扣非后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前

市盈率（倍）

2021年扣非后

市盈率（倍）

002444.SZ 巨星科技 17.69 1.1107 0.9389 15.93 18.84

300126.SZ 锐奇股份 5.51 0.0336 0.0250 163.99 220.40

300907.SZ 康平科技 20.71 0.1886 0.2179 109.81 95.04

002791.SZ 坚朗五金 89.23 2.7660 2.7399 32.26 32.57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24.10 25.71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2年5月20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22.49元/股对应的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29.91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5月20日 （T-3日）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25.33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数平均值25.71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临麒路129号

3、联系人：高隘

4、电话：025-52283866

5、传真：025-5217402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3、保荐代表人：狄正林、卞睿

4、电话：0512-62938168

5、传真：0512-62938500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3、联系人：秦树宇、邹雪宁

4、电话：025-83367888

5、传真：025-83367377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09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数量：108,030,000股

发行价格：4.43元/股

发行股票性质：人民币普通股（A股），限售条件流通股

募集资金总额：478,572,9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465,695,541.51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08,030,000股，将于2022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

锁定期（月）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108,030,000 478,572,900.00 37.20 36

本次发行完成后，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桂林旅游、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人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978”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 指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指 桂林旅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除特别指明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ilin�Tourism�Corporation�Limite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简称 桂林旅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 000978

注册地址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27-2号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飞影

董事会秘书 黄锡军

发行前注册资本 36,0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708618439A

电话 0773-3558976/0773-3558955

传真 0773-3558955

电子信箱 gllyzqb@163.com；glly000978@163.com

所属行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经营范围

游船客运、旅游观光服务；旅行社业务经营、旅游工艺品制造、销售，卫星定位产品的销

售及监控服务（无线电发射及地面卫星接收设施除外）；文化艺术活动策划、文艺创作

与表演；机票、车票、景区门票代理；房屋、场地租赁；车、船、机械设备租赁；国内各类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物业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供分支机构使用（漓江码头管

理、旅游餐饮服务及其它旅游服务，汽车出租、酒店、客运站，停车场管理服务，食品生

产、经营）。

成立日期 1998年4月29日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0年10月14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20年10月30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3、2021年10月11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发行人董事会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即自有效期届满之日（2021年10月29日）起

延长至2022年10月29日。

4、2021年10月28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10月29日。

（二）本次发行的国资委批复

2020年10月20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桂林市国资委” ）批复同

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6月7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年6月25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067号）， 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8,030,000股新股， 核准日期为

2021年6月17日，有效期12个月。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后，发

行人向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股票。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数为108,030,000股，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

数量不超过108,030,000股新股的要求。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20年10月

15日），发行价格为4.4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78,572,9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2,877,358.49元（不含增值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465,695,541.51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12,500,000.00

律师服务费 283,018.87

验资费 94,339.62

合计 12,877,358.49

七、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本次发行相关方案，桂林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拟认购数量为108,030,000股，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4.43元/股，拟认购金额

为478,572,900.00元。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于2022年5月23日向认购对象发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截至2022年5月24日，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安信证券的发行

专用账户。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5月25日出具了 《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之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22]第5-00003号）。 经审验，截至2022年5月24日14:42止，安信证券已收到投资者的认购

资金共计人民币478,572,900.00元（大写：肆亿柒仟捌佰伍拾柒万贰仟玖佰元）。 2022年5月24日，安信

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尚需收取的保荐与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内。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2年5月25日出具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5-00002号）。经审验，截

至2022年5月24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8,03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78,572,

9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2,877,358.49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65,

695,541.51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8,03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357,665,541.51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8,572,9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与安信证券及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十、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2022年5月31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08,030,000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桂林市七星区自由路（原：花桥街5号楼1-3层）

通讯地址 桂林市象山区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飞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1994年4月9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71,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2826629925

经营范围

餐饮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住宿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旅游业务（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建设工程施工（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

理咨询。

实际控制人 桂林市人民政府

（二）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4.43 108,030,000 478,572,900.00 37.20

本次发行对象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

年的关联交易情况已按规定公开披露，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

参阅桂林旅游登载于证券监管部门指定媒体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对于未来可

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由桂林市国资委100%出资成立，不是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涉及由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并进行有关投资活动，或者受托

管理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

人，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五）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及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桂林旅游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不存在对外募

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桂林市国资委、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和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已报备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

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

就，合同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及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4.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2022年5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证券代码：000978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2年6月10日。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

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

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6,120,473 18.36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7,616,000 16.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舒峥 5,173,800 1.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卢灿理 3,048,700 0.8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司徒雯影 2,590,900 0.72 无限售条件股份

倪玉生 2,337,700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刘立 2,060,000 0.57 无限售条件股份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0.56 无限售条件股份

JPMORGAN�CHASE�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1,777,700 0.49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1,577,431 0.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144,302,704 40.08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2022年3月31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74,150,473 37.20

无限售条件66,120,473股；

限售股108,030,000股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7,616,000 12.31 无限售条件股份

舒峥 5,173,800 1.11 无限售条件股份

卢灿理 3,048,700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司徒雯影 2,590,900 0.5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倪玉生 2,337,700 0.50 无限售条件股份

刘立 2,060,000 0.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0.43 无限售条件股份

JPMORGAN�CHASE�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1,777,700 0.38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1,577,431 0.3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252,332,704 53.90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份发行

前后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新股108,030,000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8,075 0.01 108,030,000 108,078,075 23.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60,051,925 99.99 - 360,051,925 76.91

股份总额 360,100,000 100.00 108,030,000 468,130,000 1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08,030,000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1

2022年1-3月/2022

年3月末

2021年1-12月/2021

年12月末

2022年1-3月/2022年3

月末

2021年1-12月/2021年

12月末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80 -0.5906 -0.1523 -0.4543

每股净资产（元/

股）

2.9023 3.1108 3.2274 3.387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相应增加，总负债将相应减少，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8,572,9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对现有业务及资产进行整合。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

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

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

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1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21年、2022年1-3月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分别按照2021年、2022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保荐代表人：庄国春、田竹

项目协办人：徐英杰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电 话：0755-82558263

传 真：0755-82825424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林铸

经办律师：廖国靖、王霞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3号盈都·东盟时代广场5楼

电 话：0771-5520114

传 真：0771-5520114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吴卫星

经办会计师：陈菁佩、刘娇娜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22层

电 话：010-82337890

传 真：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吴卫星

签字会计师：陈菁佩、刘娇娜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22层

电 话：010-82337890

传 真：010-82327668

第六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安信证券签署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聘请安信证券作为桂林旅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安信证券指定庄国春、田竹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尽职推荐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

持续督导期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后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

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

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安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摘要）披露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保荐协议；

（三）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五）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六）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七）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八）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九）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067号）；

（十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十二）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点

上市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办公地点。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 �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2-038

债券代码：113610� � � � � � � � �证券简称：灵康转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灵康转债“

2022

年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灵康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灵康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 ）对本公司已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灵康转债” ）进行了2022年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评级结果：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评级展望为 “稳定” ；“灵康转债” 信用等级为

“AA-” 。 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评级时间为2021年6月15日。

东方金诚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2年6月2日出具了《灵康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灵康转债” 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维持“灵康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

详情请参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

“灵康转债” 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1107�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2-025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

增加至36.878%。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6月6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蜀道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通知，自2022年4月21日至2022年6月6日，蜀道集团通

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本公司H股股份30,982,000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蜀道集团于2022年4月21日通过联交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4,412,000股H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14%（“首次增持” ）；首次增持后，蜀道集团持有本公司1,035,915,462

股A股股份和65,266,200股H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1,101,181,662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

本的36.01%。 首次增持相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的公告》。

自首次增持后至2022年6月6日， 蜀道集团通过联交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了本公司30,

982,000股H股股份（含首次增持），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1%，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本次增持后，蜀道集团持有本公司1,035,915,462股A股股份，91,836,200股H股股份，合计持有本

公司1,127,751,662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6.878%。

二、权益变动前后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蜀道集团

A股 1,035,915,462 33.87% 1,035,915,462 33.875%

H股 60,854,200 1.99% 91,836,200 3.003%

合计 1,096,769,662 35.86% 1,127,751,662 36.878%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蜀道集团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六日

关于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两家机构开通旗下部分基金

定投及转换业务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协商一致，现决定自2022年6月8日起，在国

信证券、光大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1.开通业务内容

自 2022年6月8日起，在国信证券、光大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

(仅限前端申购模式)，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的基金产品以国信证券、光

大证券活动公告为准。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国信证券、光大证券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2年6月8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转换转入）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费率折扣和优惠活动期限以上述机构规定为

准。 优惠前基金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上述机构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机构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不含转换转入）当日起，自动参与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模式)，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上述销售机构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 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 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

情况以公告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

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

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5

网址：www.ebscn.com

3.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

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

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七日

合并公告

经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100012906M）、昊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32689002291C）股东会决定：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昊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昊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中国昊华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存。 合并前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422,121.9275万元，昊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00

万元，合并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22,121.9275万元。

公司合并后， 合并各方的债权、 债务由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

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昊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二年六月

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

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宇邦新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６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６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８６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Ｃ３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０．８１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１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１

年）

同享科技

８３９１６７．ＢＪ ０．５２２４ ０．４６５０ １３．７７ ２６．３６ ２９．６１

中来股份

３００３９３．ＳＺ －０．２８７６ －０．３３５８ １６．７８ － －

福斯特

６０３８０６．ＳＨ ２．３０９５ ２．２５０３ １１２．６２ ４８．７６ ５０．０５

福莱特

６０１８６５．ＳＨ １．２４９３ １．２１１２ ４５．６０ ３６．５０ ３７．６５

帝科股份

３００８４２．ＳＺ ０．９３９４ １．０５３６ ４２．５８ ４５．３３ ４０．４１

平均值

３９．２４ ３９．４３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

Ａ

股总股本；

注

３

：由于中来股份

２０２１

年度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为负，在计算市盈率平均值时将其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６．８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

市盈率为

３８．３５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

３０．８１

倍，超出幅度为

２４．４７％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９．４３

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１

、技术与工艺优势

公司的技术水平在国内光伏焊带行业内处于先进地位。 公司拥有技术精湛，并在产

品开发与工艺提升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研发和工艺技术团队，依托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检

测设备，不断提升工艺水平以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

能够保证光伏焊带产品性能优良、品质稳定，各项性能指标符合各类客户的严格要求，也

能够实现各类产品的快速切换，保证了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是公司最主要的优

势之一。

２

、品质与品牌优势

公司的产品符合

ＩＳＯ ９００１

：

２０１５／ＧＢ／Ｔ １９００２－２０１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 通过了

ＴＵＶ

、

ＳＧＳ

、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多家权威认证机构的产品检测。 通

过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能够提供高性能、高品质的光伏焊带，通过自检、专检、巡

检、抽检等多个环节，有效保障了对产品质量的过程管控，保证产品性能的一致性和稳定

性。 产品质量得到了市场与客户的一致认可，多次获得地方政府与主要客户颁发的认证

与奖励。

公司“宇邦

Ｙｏｕｒ Ｂｕｄｄｙ

”商标被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公司产品凭借先进的技术、品

质优良的特点，深受客户欢迎，获得了政府及相关机构的认可，公司是江苏省光伏产业协

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公司相关产品获评为“苏州名牌产品”和“江苏省名牌产

品”。 公司品牌已成为光伏焊带领域的先进品牌之一，是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

３

、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凭借一流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成功进入了一大批知名光伏组件

厂商如隆基乐叶、天合光能、韩华新能源、晶科能源、亿晶科技等的供应链。 由于这些组件

商的制造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均排在全球光伏组件行业的前列，公司与其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既能够为公司提供大量的业务机会，同时通过其产品应用端的需求，不断引

导公司在新产品、新工艺方面进行提升，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与国际知名光

伏组件制造企业的长期合作，公司产品的品质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为公司扩充优质客

户群、扩大市场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４

、研发实力优势

公司致力于光伏焊带的研发，是江苏省科技型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并与高

校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研发合作。近年来，公司研发出“压延退火涂锡收线一体化技术”、“铜

带热处理技术”、“耐腐蚀低温焊料配方技术”、“高速涂锡技术”等行业先进的专利技术。公

司及子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研发和技术水平已获得广泛认可，多个产

品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证。研发实力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公司将通过本次募投的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未来持续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公司的研发优势。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

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友翔路

２２

号

联系人：林敏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８０１７７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７６８０１７７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世举、陈昶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２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发行人：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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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


